
B4 律师讲述
责任编辑 陈宏光 E-mail:lszk99@126.com

2022 年 9 月 19 日 星期一

□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 朱静亮

有人如果问你借银行账号， 你借吗？ 估计很多人会说， 这人

跟我是好朋友， 借个账号又无所谓。 更何况卡里面没钱， 借了也

没有什么损失。

但真的是这样吗？ 笔者就曾碰到了一个案子， 一个年轻人出

借自己的银行账号一星期， 获利总共才百元， 却被判了三年有期

徒刑。

这样的 “损失”， 是不是比借钱更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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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借银行账号 获利百元
认罪自首退赔 获刑三年

帮人转账

逐渐身陷犯罪

这起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李某

的姐姐找到我， 说她弟弟因为涉嫌

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公安机关

抓了。

据她说， 弟弟李某刚过了 20

岁生日， 踏上社会工作才两年， 为

人非常老实， 整天除了上班就是在

家玩游戏， 和同龄朋友出去吃饭应

酬的情况都很少， 更不要说帮助犯

罪分子去做坏事了， 是不是公安机

关抓错人了？ 为此， 她委托我了解

一下弟弟到底是什么情况。

接受委托后， 我到看守所会见

了李某。 整个案情是这样的： 李某

之前在宁波打工时， 因消费需要去

办信用卡。 当时， 一个陌生男子张

某在银行主动和他攀谈， 双方聊了

几句， 觉得挺投机的， 就互留了微

信， 之后双方也没有什么联系。

过了一年， 有一天张某通过微

信跟李某说， 因为他的银行卡发生

问题不能转账， 希望李某用自己的

账户帮他转两笔钱。 李某觉得反正

自己银行卡里也没啥钱， 不会有任

何损失， 就答应把账户提供给了张

某。

但奇怪的是， 张某并没有在微

信里和他说如何转账， 而是让他下

载了一个颇为冷门的聊天软件用于

双方沟通。 但李某当时也没多想，

想着只是朋友之间帮忙， 就下载安

装了。

安装完毕后， 张某通过这个聊

天软件告知了需要转入李某账户的

金额， 然后又指示李某， 将转进来

的钱转至指定账户。

转款完毕后， 张某除了转款的

手续费 300 元外， 还很 “大方” 地

额外给了李某 100 元作为辛苦费。

李某觉得帮个忙， 挣点烟钱也很正

常， 所以并没有在意。

设立群组

多次要求转账

第一次转款完成之后， 张某说

最近他的卡都不太好用， 需要李某

帮他一段时间， 李某没多想就答应

了。 于是， 张某就在那个聊天软件

里拉了一个群， 由他本人担任管理

员， 里面还有 8 个成员。

群组成立之后， 就不仅仅是张

某指示李某转账了， 而是 8 个成员

都会指示李某转账。 每次都是在群

里由张某或者其他群成员将即将转

进李某银行卡的金额告诉李某， 李

某再进行查询。 如果钱到账了， 李

某就会在群里确认收到钱， 之后群

成员就会将收款人的姓名及账号发

在群里， 让李某将收到的钱再转给

指定人员， 有时候还会直接在群里

发送二维码， 让李某将银行卡内收

到的钱通过微信或支付宝扫码的方

式转出。 短短一个星期里， 李某就

按照群成员的指示转了十几万元。

到这个时候， 李某才感到有点

不对劲， 他说一开始只想帮忙转几

笔账， 但后来发现转账金额越来越

大， 才开始担心这些钱可能涉及违

法犯罪， 因此他跟张某说再也不做

这个事了。

李某说本来想去报警， 但想到

自己也没从这些转账里拿到什么好

处， 可能没什么事， 因此最终并没

有报警。

直到公安机关电话通知他去说

明情况， 他到了公安机关之后， 就

直接被刑事拘留了。 会见时李某还

一直问我， 自己是不是没什么事，

马上就能放出去了？

大呼冤枉

自称不知涉罪

通过会见时的详细了解， 我初

步判断李某的行为确实涉嫌构成掩

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

见李某难以理解， 我就跟他解

释： 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 是指

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

予以窝藏、 转移、 收购、 代为销售

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 、 隐瞒的行

为。 现在已经有被害人报案受到张

某犯罪团伙的诈骗， 而他帮助张某

转账的行为就构成了前述罪名。

李某听了我的话后大呼冤枉，

说自己根本不知道帮助转账的是犯

罪所得， 甚至连张某等人在干什么

都不知道。

对于这个辩解， 我也跟他简要

作了回应： 按照法律规定和司法实

践 ， 对于犯罪嫌疑人主观上是否

“明知 ” 的理解 ， 并不限于确知 ，

还包括应当知道， 即以一般人的常

识足以推定该钱款可能涉嫌违法犯

罪。 因为涉嫌该罪的犯罪嫌疑人为

了开脱罪责， 肯定会一口咬定自己

不知道钱款涉及犯罪， 甚至想方设

法制造自己不 “明知” 的证据。

隐瞒掩饰犯罪所得罪经常与盗

窃相联系， 大家对盗窃罪也较为熟

悉， 我就借盗窃举一个掩饰、 隐瞒

犯罪所得的例子：

假设我开了一个修车行， 某天

晚上， 有人推了一部锁被暴力破坏

的电瓶车来， 想把车卖给我， 却提

供不出购车发票 、 上牌记录等材

料。 此时即使我不知道这辆车是不

是他偷来的 ， 但是通过一系列情

况， 正常人都能意识到这辆车可能

来路不正。 如果我仍继续对车辆进

行收购或代为销售 ， 就足以认定

“我” 主观上对于涉案物品为赃物

是 “明知” 的， 这时我就可能构成

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

冷静思考

事件充满疑点

回到李某所涉的案件， 张某的

哪些行为足以引起普通人的怀疑

呢？

首先 ， 从银行流水上可以看

出， 第一次张某要求李某转账的钱

不是从张某本人卡里转来的， 而是

从案外人的卡里转的， 这个行为就

足以引起李某的警觉。 但李某并未

警觉， 还按照张某的指示， 把钱转

到了另一张并非张某的卡里。

其次 ， 对于转账的要求和指

示， 张某并没有在微信里说， 而是

让李某下了一个非常冷门的聊天软

件。 考虑到两人一开始加联系方式

和聊天都是通过微信， 这难道还不

够奇怪吗？

退一步讲， 假设第一次李某没

反应过来这件事的蹊跷之处， 那么

之后张某把李某拉进群里， 有 8 个

不同的人指示李某转账， 而无论来

钱的账户还是转入的账户都是不同

的陌生人， 与张某无关。

这些可疑的情况， 普通人都能

意识到存在问题， 李某为什么还要

帮助转账呢？

获利多少

并不关系定罪

听了我的解释， 李某又提出：

“我在这件事情里前后只拿了 100

块钱， 基本等于没有获利， 这也能

算犯罪吗？”

对此我跟他解释 ： 根据 《刑

法》 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

饰、 隐瞒犯罪所得、 犯罪所得收益

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 成立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

并不需要以犯罪嫌疑人有犯罪所得

为标准， 而是以被掩饰、 隐瞒的金

额为成立标准， 只要掩饰、 隐瞒犯

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

到十万元以上的 ， 就属于情节严

重， 可处以 3 到 7 年有期徒刑。 李

某转了十几万元， 正好属于该档。

听了我的解释后， 李某陷入了

沉默……

由于李某是涉嫌为张某等人的

犯罪 “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 那

么张某等人又是干了什么勾当呢？

比如有一个被害人， 因为在网

上与张某等人冒充的 “女子 ” 裸

聊， 进而被拍下了裸照。

张某就以将他的裸照发给亲戚

朋友为要挟， 向被害人勒索钱财。

被害人解释说自己没钱， 被张某强

逼借了 42 万元的小额贷款。 由于

赃款尚未被追回， 被害人每个月仍

然要偿还数万元的贷款。 而像这样

的被害人， 还有很多。

自首退赔

获得从轻处罚

当然， 作为李某的辩护人， 一

方面我对他的糊涂感到可叹甚至可

气， 但另一方面， 我也得为他争取

最轻的处罚。 我盘算着， 如何在可

能的情况下把这个案子的刑罚降到

最低， 即降到正好 3 年这个量刑起

点， 可能是本案的重点。

我注意到， 李某是被公安机关

电话传唤去的， 去了之后就如实供

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这个应该属

于自首， 依法可以减轻处罚。

很多人会有疑问， 所谓自首，

一般是指自己主动到公安机关坦白

罪行。 李某在案件发生后， 并未主

动向公安机关投案， 这也属于自首

吗？ 其实法律上的自动投案， 是指

犯罪事实或犯罪嫌疑人尚未被司法

机关发觉， 或者虽被发觉， 但犯罪

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 未被采取强

制措施时， 主动、 直接向司法机关

投案。

李某虽然接受了公安机关传

唤， 但并非受到拘传， 被传唤后自

首符合司法解释中 “在未收到讯

问、 未被采取强制措施之前” 的时

间范围。

因此， 李某在本案中的行为应

当认定为自首。 在后续程序中， 司

法部门也接受了我的这一代理意

见。

除了争取认定自首， 另一个可以

考虑的因素就是赔偿受害人损失。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

察院印发 《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

意见 (试行 )》 的通知 ， 对于退赃 、

退赔的， 综合考虑犯罪性质， 退赃、

退赔行为对损害结果所能弥补的程

度， 退赃、 退赔的数额及主动程度等

情况， 可以减少基准刑的 30%以下。

因此笔者在接受委托后也向李某

的姐姐作了解释说明， 请她帮助弟弟

向司法机关赔偿了部分钱财。

在上述两个因素的影响下， 再加

上李某认罪态度良好， 之前无前科劣

迹， 最后李某被判处该档刑期的最低

点， 即有期徒刑三年。

在完成本案的辩护工作后， 我感

到有两点还须进行一些解释。

一是本案为什么没有定 “帮助信

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即帮信罪？

帮信罪是目前最为常见的网络犯

罪， 它是指自然人或者单位明知他人

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 为其犯罪提

供互联网接入、 服务器托管、 网络存

储、 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 或者提供

广告推广、 支付结算等帮助， 情节严

重的行为。

帮信罪中的 “帮助” 仅是辅助行

为。 但本案由于李某除了出借账号

外， 还有帮助犯罪分子将钱款转出的

行为， 已经超出辅助行为的范畴， 可

以视为犯罪的一环了。

如果李某事前知道张某的犯罪行

为， 并且实施了本案的行为， 那就可

能直接定诈骗罪或者敲诈勒索罪的共

犯了。 正是因为李某不知道张某的明

确行为， 所以才定的是掩饰、 隐瞒犯

罪所得罪。

二是为什么张某要李某下载安装

一个冷门的聊天软件进行沟通？ 我在

办理其他网络诈骗案件时， 也见到过

犯罪分子用这类聊天软件。 据犯罪嫌

疑人称， 他们觉得微信的聊天记录容

易被公安机关查获， 因此， 有些犯罪

嫌疑人会专门用微信以外的冷门聊天

软件进行沟通。 如果你也碰到有人指

定要求用某个冷门的聊天软件联系，

就需要提高警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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